


皖教秘职成〔2024〕73号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试验区培育库项目建设总结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有关本科高校、各高职院校、

省属中专学校，各相关单位：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建

设工作的通知》（皖教秘职成〔2020〕45号），全省共遴选了

670个项目列入安徽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项目培育库进

行培育建设，目前建设培育期已结束。在前期项目中期评估的

基础上，为确保项目建设成效，现决定开展安徽省职业教育创新

发展试验区培育项目建设总结验收工作，具体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验收对象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公布安徽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

项目培育库名单的通知》（皖教秘职成〔2021〕56号）公布入库

的所有项目。

二、工作程序

总结验收工作依据《皖江经济带产教融合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试验区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皖北振兴和大别山脱贫攻坚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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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和试点院校申请书确

定的计划与目标进行。

（一）提交材料。试点院校提交总结验收报告（围绕建设任

务、建设标准和申报时提出的目标任务进行总结。重点从申报时

提出的有关创新思路、建设措施的实现情况及试点过程中突破的

重点与难点等方面进行总结，5000字以内）、可复制推广的典型

案例 1-2个（案例应思路清晰、图文并茂、数据详实，具有示范

作用和推广价值，内容主要包括问题针对、主要做法、取得成效

和可推广的经验，每个案例 2000字以内）、支撑材料以及其他可

展示工作成果的材料、项目建设成果汇总表（见附件 1）、资金使

用情况汇总表（见附件 2），上述材料一并形成目录，于 9月 30

日前报所在市教育局（各市联系方式见附件 4）。各市教育局按要

求审核汇总并填报项目建设验收情况汇总表（见附件 3），于 10

月 12日前报省教育厅职成处。

（二）省级验收。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验收，验收

通过查阅验收材料和实地抽查验证两种方式开展。其中，实地抽

查验证项目每市不少于 3个（含省、市、县所属学校）。

（三）宣传推广。省教育厅将积极宣传推广各试点单位形成

的典型经验，集中展示各试点单位的好做法好经验，持续推介试

点单位的经验成果。同时，结合有关工作安排，在相关职业教育

项目中对入选安徽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项目的地方和

单位给予倾斜支持。

三、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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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各项目建设单位要高度重视总结验收工作。各市教育

局要加强对所属建设单位指导监督、成效评估、宣传推广和经验

总结等；项目建设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总结验收工作，梳理佐证

材料，确保项目高质量和高效益，推动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

培育库项目建设深入发展。省教育厅对项目开展验收，验收通过

的试验区，授予“安徽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称号。

联系人：省教育厅职成处，詹生琪、谢鹏杰，联系电话：

0551-62827839；

报送邮箱：1250924868@qq.com。

附件：1.项目建设成果汇总表

2.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情况汇总表

3.项目建设验收情况汇总表

4.各市工作联系电话一览表

安徽省教育厅

2024年 9月 10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mailto:9420165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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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徽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培育库建设项目建设成果汇总表

项目类型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建设目标是否

达标
佐证材料

注：1.“项目类型”“项目编号”“项目名称”，依据皖教秘职成〔2021〕56号文件公布的内容进行填写。

2.“建设目标是否已完成”，填写“是”或“否”。

3.“佐证材料”，条目式列出，并对应提供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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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徽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培育库建设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情况汇总表

项目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类型 项目编号 预算资金（万元）
已投入资金（万元） 投入资金来源（万元）

小计 占预算比例（%） 财政投入 企业投入 学校自筹 其他

注：1.“项目类型”“项目编号”，依据皖教秘职成〔2021〕56号文件公布的内容进行填写。

2.“预算资金”以各校原建设任务书中的该项目预算总金额为准。

3.“已投入资金”，填写该项目建设以来实际投入资金。

4.“投入资金来源”，分别填写各类资金来源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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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徽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培育库建设项目建设验收情况汇总表
填报市：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项目建

设单位
项目类型

项目

编号
获得成果

预算资金

（万元）

投入资金（万元）
项目是

否达标小计
财政

投入

企业

投入

学校

自筹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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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各市项目验收工作联系电话一览表

序号 市、省直管市县 固定电话

1 合肥 0551-63505163

2 淮北 0561-3885996

3 亳州 0558—5125266

4 宿州 0557-3929769

5 蚌埠 0552-2063790

6 阜阳 0558—2198066

7 淮南 0554-6653401

8 滁州 0550-3044602

9 六安 0564-3379388

10 马鞍山 0555-2472313

11 芜湖 0553-3863886

12 宣城 0563-3033019

13 铜陵 0562-2833220

14 池州 0566-2317826

15 安庆 0556-5512883

16 黄山 0559-2512144

17 广德市 0563-6015905

18 宿松县 0556-7813455


